宁夏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监督管理导引
一、资质（资格）条件

1.企业现有注册（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条件是否满足现行资质标准要求； 

2.现有技术装备是否满足现行资质标准要求； 

3.资质证书是否在有效期限范围内； 

4.办公场所等是否满足现行资质标准要求； 

5.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及其他）和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健全；

6.档案管理制度是否规范，档案资料是否得到妥善保存。

二、勘察设计和施工图审查执业行为

1.是否无证或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承揽勘察设计业务行为；

2.施工图审查机构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3.是否超出范围进行施工图审查；

4.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施工图审查人员；

5.是否伪造、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证书或者图章，涂改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6.是否发生转包、违法分包或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从事勘察设计活动；

7.是否利用虚假材料、伪造业绩、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或者个人注册资格；

8.是否存在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的行为；

9.是否存在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私自为其他单位勘察设计项目签字、盖章的，或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行为；

10.有无注册人员签字不规范，签章或字迹不一致的行为；

11.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1.工程勘察报告、工程设计文件是否合法有效；

2.工程勘察报告、工程设计文件深度和内容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是否存在违规进行勘察设计变更及重大变更情况，签字、盖章是否齐全、合法有效；

3.工程勘察报告、工程设计文件是否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等内容；

4.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

5.岩土工程勘察现场作业情况；

6.工程勘察报告、工程设计文件原始记录与计算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7.是否存在未采用经审查合格的勘察报告进行设计的情况；

8.设计单位是否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9.设计文件是否注明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是否提出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指导意见；

10.超限高层建筑工程项目是否存在未经审批进行施工图设计的行为；

11.是否存在违反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还应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等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

12.是否执行抗震设防、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BIM技术应用、外墙保温、无障碍设施等相关设计要求；

13.建筑节能设计是否符合要求；

14.建筑防火设计是否符合要求；

15.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四、施工图审查执行情况

1.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2.是否存在错审、漏审涉及消防安全性、人防安全性、建筑节能强制性条文及绿色建筑、抗震等有关内容的问题，包括对设计文件（含消防设计文件）未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进行审查；

3.是否严格按规定对在勘察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并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进行审查；

4.是否按规定对勘察设计中采用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且没有国家或自治区技术标准的新技术、新材料进行严格审查；

5.勘察设计单位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并签字；

6.是否按照BIM、外墙保温、无障碍设施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审查；

7.是否对审查问题分类列出，引文准确，描述清晰；

8.是否对勘察设计单位的修改图纸和回复意见进行复审，对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行为全部予以纠正，对有关问题按规定处理到位；

9.是否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

10.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

11.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施工图审查质量相关规定的问题。

五、其他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监督管理包含但不限于上述内容，国家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规定需要监督管理的内容以及各市、县（区）政策文件规定需要监督管理的内容都可以做为勘察设计活动监督管理的内容。



